
公司代码：601996                                   公司简称：丰林集团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报告期内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丰林集团 60199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汪灏 蔡骊娜 

电话 0771-6114839 0771-6114839 

办公地址 广西南宁市银海大道1233号 广西南宁市银海大道1233号 

电子信箱 IR@fenglingroup.com IR@fenglingroup.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715,254,299.34 2,315,248,653.56 17.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905,743,013.14 1,879,107,350.64 1.4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7,561,976.44 90,442,000.82 -80.58 



营业收入 646,135,067.94 609,131,568.43 6.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8,119,702.50 66,819,036.55 1.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1,756,323.33 62,690,725.21 -1.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56 3.72 减少0.1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7 0.07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7 0.07 0.00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0,64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30,64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FENGLIN INTERNATIONAL 

LIMITED（丰林国际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7.90 458,946,000 0 无   

罗云梅 境内自然人 1.06 10,191,251 0 无   

王海 境内自然人 0.84 8,002,434 600,00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0.73 6,955,856 0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科技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国有法人 0.57 5,500,000 0 无   

李军 境内自然人 0.49 4,693,400 0 无   

王淑霞 境内自然人 0.43 4,127,100 0 无   

横琴天利信和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天利信和 1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2 4,064,700 0 无   

黄文博 境内自然人 0.41 3,899,300 0 无   

翁龙顺 境内自然人 0.39 3,756,63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刘 一 川 为 本 公 司 控 股 股 东 FENGLIN 

INTERNATIONAL LIMITED（丰林国际有限公司）

董事、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通过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6,801,05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71%。王海于 2018 年 6 月 21 日与刘一川签署《一

致行动协议》，够成一致行动关系。除此之外，控股

股东与其他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中



的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并不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我国人造板行业产业结构加速调整，落后产能加速淘汰，环保型与功能性高端产

品继续保持旺盛需求态势。一方面，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新的国家标准《室内装

饰装修材料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正式实施以及中央环保督查“回头看”、“蓝天保卫战”

行动计划的实施，人造板中低端产能加速退出市场；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及环保意识的

提高，环保型与功能性高端产品继续保持旺盛需求态势，开发引进新的环保、安全生产工艺和设

施，能有效降低能耗的技术和装备成为人造板装备制造创新发展的方向；开发满足不同功能需求

的特殊功能性人造板产品成为部分企业占领细分市场的创新点；开发游离甲醛释放量更低或无添

加醛产品生产工艺和技术将是未来一段时期人造板生产企业创新的主要动力。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在装备技术改造升级、产品结构优化、研发创新、清洁生产及智能化建

设等方面发力，公司先后完成了下属南宁工厂年产 30 万立方米超级刨花板生产线技改项目以及池

州工厂收购及技改项目，标志着公司完成了上市后的装备升级及产品结构调整。公司目前拥有五

条世界上最先进的、产品功能定位各有不同的绿色、环保的特种板生产线，产能规模达 130 万立

方米（不含新西兰项目）。其中，南宁工厂超级刨花板生产线为国内第一条、世界第三条超级刨花

板生产线，公司进一步在现有超级刨花板生产工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改进为超强刨花板，将产品

的强度提高到接近甚至达到细木工板、胶合板强度水平，从而达到替代目前装修市场使用最广泛

的细木工板、胶合板的目的，使得刨花板产品从传统的家具领域拓展到装饰装修领域，超强刨花

板是公司围绕人造板下一个发展热点的重要布局。池州丰林生产高端薄款纤维板，将对华东市场

实现全覆盖。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秉承“绿色、环保、低碳可持续发展”的经营理念，以品质为中心、以创

新为驱动，以市场为导向，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提升差异化高附加值产品比例，努力拓宽销售

区域范围，积极开拓下游上市公司及大型定制家具厂商等新客户，产品保持供不应求态势，人造

板库存持续保持低库存量水平，充分体现了公司在充满挑战的行业市场环境中强大的核心竞争力，

即定制化的柔性生产工艺、领先的环保标准、稳定的产品质量、全覆盖的售后服务。其中，纤维

板形成了以无醛板、镂铣板、防潮板、E0 级低气味板等高端产品为核心的产品结构，并在无醛板

的连续生产技术取得突破，使得无醛板产量同比大幅提升；刨花板继续主打环保产品，全部生产



E0 级以上产品，并在气味问题上取得突破，通过进一步优化胶水工艺，使得刨花板甲醛释放量达

到日本 F☆☆☆☆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研发投入，着力攻克生产过程中和行业关键技术难题。公司先后承

担国家十三五“无甲醛绿色木材胶黏剂”课题、广西科技重大专项“广西主要用材林高效培育与利用

项目（环保功能型复合纤维板）” 课题、自治区工信委“环保防潮型超级刨花板”课题及国家木竹

联盟“无醛防潮刨花板制造”课题等重要科研项目，积极参与多项行业标准的起草及制定，申报国

家发明专利 3 件，获授权发明专利 1 件，获国家木竹联盟产学研合作奖 1 项、南宁市科技进步奖

三等奖 1 项，继续保持公司在林产加工业领先的创新发展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推动各工厂经营班子的扁平化管理，培育企业员工

创新创造、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提倡“诚实、勤劳、有爱心、不走捷径”和“说真话、做实事”的

企业文化，提升创新发展能力，培育新的发展动能，不断优化人才结构，吸引了业内大批顶尖精

英人才加入丰林，为公司的升级转型提供文化指引和组织支持，实现硬件升级与软件升级的统一，

保障公司推进精细化管理的目标。 

报告期内，新西兰卡韦劳年产 60 万立方米刨花板生产线建设项目的 OIA（新西兰海外投资办

公室）审批已受理并通过初审，待最终审批通过后，即可进入项目建设阶段。 

未来 3 年内，公司将形成每年 200 万立方米以上人造板的产销规模，进一步满足高端人造板

市场的需求，巩固提升公司在中国乃至亚太地区的行业地位及影响力，为公司实现“中国领先·世

界一流”的战略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